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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愷他命氾濫之 KTV、汽車旅館及夜店，且要加強兩岸共同打擊愷他命走私，防止愷他命由

大陸走私到台灣，另應增加心理諮商師的人數，讓心理諮商師能夠在校園及社區為吸食愷他

命者戒癮。各地方政府辦理之毒品危害講習及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亦應讓施用愷他命者了解施

用愷他命造成之危害，並給予適當之諮商輔導，以戒除其心癮。因此，並無委員主張將愷他

命改列為第二級毒品。 

四、為遏阻愷他命繼續氾濫，法務部已研礙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草案陳報行政院，將製造、運輸

、販賣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的法定刑分別提高至七年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愷他命雖仍維

持為第三級毒品，但各部會將參照毒品審議委員會委員所提供各項防制愷他命氾濫之意見，

就防毒拒毒緝毒戒毒各層面推動「全民總動員掃 K 行動計畫」，全面展開掃除愷他命行動，

以回應貴委員對於此項議題之關心。 

（六十）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水產/生鮮食品檢測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89） 

陳委員就水產/生鮮食品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執行邊境查驗工作，於確保輸入食品衛生安全，保障國人身體健康之前提

下，所有檢驗項目除檢驗方法有檢驗時程之限定外，原則上，均需於 3 個日曆（含例假日）

天內完成，為使查驗項目在既定的時程內完成，並達到高品質之檢驗結果，對於不合格案件

，採逐件確認，慎重檢視各項檢驗結果之正確性，以確保國人健康，並保障通關時效之業者

權益。 

二、執行邊境水產/生鮮食品查驗，依其風險管理檢驗項目，包括四環黴素類、硝基夫喃代謝物、

孔雀綠及其代謝物、氯黴素類、口奎諾酮類及磺胺劑類 5 大類，計 47 項動物用藥殘留，及鉛、

鎘及甲基汞等 3 項重金屬，惟雖檢驗項目繁多，所有檢測結果均需於 3 日內完成。本署執行

邊境查驗，考量食品衛生安全與報驗業者權益，無論生鮮水產蔬果或加工食品，均以「速件

處理」，亦不另外收取速件處理費，對比美國進口水產品的通關檢驗時限是 14 天，但實際運

作時平均是 22 天，本署邊境之檢驗時效確已符合國際水準。 

三、依據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第 17 條規定，實施查驗之輸入產品，經抽樣後，因實驗室

所需檢驗時間超過五日或易腐壞產品，得向本局具結先行放行至業者倉儲保存，確保產品衛

生品質；惟進口業者應負安全維護及保管之責任。業者可衡酌產品本身之狀況，依事實申請

具結放行。 

四、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自 100 年起執行邊境查驗，報驗相關資訊公佈於食品藥物管理局網站（

www.fda.gov.tw）之首頁/輸入食品專區/民眾查詢/報驗進度查詢。 

（六十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臺灣觀光景點的國內旅遊巴士車禍率


